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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銀行收受存款，並將所收受存款

運用於投資或貸款予社會大眾及公司

行號，係一典型商業模式，許多社會

大眾及公司行號與銀行同時有存款及

放款往來，銀行也因此同時兼具債務

人及債權人之身分，是實務上當借款

人債務逾期時，行使抵銷權益，乃維

護債權之常見手段。抵銷，係以所持

有債權抵充所負債務，使同時消滅債

務關係之方法，有節省時間費用及勞

力之實益，然有關抵銷權之行使，因

受法律之規範，有一定構成要件，並

非毫無限制，茲就其行使要件、方法

及銀行實務常見問題加以整理及簡

述，以供行使抵銷權益時之參考。

貳、抵銷權之行使

一、行使抵銷權之要件

（一）抵銷，依民法第3 3 4條規定

乃「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

同並均屆清償期限，各得以其債務與

他方之債務，互相抵銷，但依債務之

性質不能抵銷者，不在此限」。基於

上開法條前段之原則規定，銀行對債

務人如有借款等債權，而債務人對銀

行有存款或其他金錢債權，倘兩者均

已屆清償期，銀行於必要時，即可主

張對債務人在銀行之存款或其他金錢

債權予以抵銷，而此種依據法律規定

所為之抵銷，即所謂法定抵銷。

（二）行使抵銷，除前述法定抵

銷外，尚有約定抵銷，係基於契約約

定所產生，依實務見解，此項抵銷契

約之成立及其要件，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如民法第4 0 0條以下交互計算之

抵銷），無須受民法第3 3 4條所定抵銷

要件之限制（註一）；例給付種類不

相同或主張抵銷之主動債權已屆清償

期，而被抵銷之被動債權雖未屆清償

期，若銀行就所負擔之債務約定有期

前清償之權利者，則銀行仍得基於契

約之約定，逕行解除債務人在銀行的

存款或其他金錢債權契約，使其清償

期屆至，再將該債務人之存款或其他

金錢債權抵償債務人之借款主張抵銷

之。

（三）前項所述約定抵銷，乃銀

銀行行使抵銷權
相關實務 ●華銀秘書室 許坤樹

註一、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1852號判例意旨參照。



行實務經常採行之抵銷方式，藉由制

式化契約事先約定，使銀行便於就未

到期之債權行使抵銷；惟值得注意的

是，此項約定固使銀行便於主張抵

銷，然所約定如有顯失公平之行為，

則可能使此項約定因此無效之虞。茲

舉公平會認定三種不得依契約主張抵

銷權之情形，為銀行訂定抵銷約款時

所應避免：（註二）

1 .法令有禁止抵銷之規定者：例

如民法第3 3 8條規定「禁止扣押之債不

得為抵銷」、第3 3 9條規定「侵權行為

之債不得主張抵銷」、第3 4 1條規定

「向第三人為給付之債不得為抵銷」

等。

2 .當事人有約定不得抵銷者：例

如當事人間於存款契約如有約定不得

抵銷者，基於契約之拘束，不得於借

貸契約條款中排除，否則即屬顯失公

平之違反公平法第24條規定。

3 .基於無因管理或第三人因交易

關係經由委任該銀行向借款人付款

者：無因管理指未受委任，並無義

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而言（民法

第1 7 2條），如是基於無因管理或第三

人因交易關係經委任該銀行向借款人

付款者，銀行不得行使抵銷權。

二、行使抵銷之方法

（一）欲產生抵銷之效果，除具備

前述得為抵銷之狀態外，尚須由行使

抵銷之一方對被抵銷之他方為抵銷意

思表示，且抵銷之意思表示應送達對

方，方能生效。因此，銀行授信契約

雖然訂明抵銷毋庸通知，但為審慎起

見，無論是基於法定或契約約定之抵

銷，在行使抵銷權之同時，仍宜將抵

銷詳情以雙掛號之信函通知借款人為

妥。

（二）承前項所述，如抵銷之意思

表示以一般郵件寄送方法仍無法送達

時，則可向法院聲請意思表示公示送

達方法為之，此項方法需向法院提出

聲請，經法院裁定准許，並依歸繳納

規費後，即可完成對債務人送達抵銷

之意思表示。

（三）另銀行所抵銷借款人之存款

債權時，如該存款有存摺，存單或其

他契據時，因存單、活期存款存摺、

及有關契據，現行一般均係記名式，

且有禁止轉讓之條款，故非屬有價證

券，是銀行即使無法收回存摺、存單

及有關契據，但仍得主張抵銷；惟銀

行係一金融服務業，為免客戶持以爭

議，似宜於抵銷後，即通知對囑其限

期將存摺、存單或有關契據交還銀行

作廢，或者於契約中預先訂明相關契

據於抵銷後失效之條款，亦為一途。

另就可轉讓之定期存單部分，因係有

價證券，銀行僅可於債務人本人持該

存單前來領款時，主張抵銷之權利，

並使該有價證券即行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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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參見陳峰富著，公平交易法第24條對於銀行業之規範，司法周刊第１０２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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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銀行抵銷實務常見問題

銀行實務上行使抵銷權益，常因

本身與債務人所成立之債權債務契約

性質不同，或是否已屆清償期等因

素，成為得否行使抵銷權之關鍵，茲

舉實務案件，論述其行使抵銷之適法

性（註三）：

一、銀行對借款人在本行所開立

支票存款戶內之存款，是否可以主張

抵銷？依法院實務見解：「支票存款

戶對銀、錢業者雖負有債務，但在存

戶終止其與銀錢業所訂之支票存款往

來契約前，銀錢業對該存款戶並無返

還存款之義務，即與民法第3 3 4條得為

抵銷之要件不合，亦不能依預定抵銷

之特約主張與存款抵銷，庶支票制度

之安全與信用均得以確保」（最高法院

民刑庭總會5 7 . 3 . 1 2 .決議參照）。因

此，銀行欲對借戶之支票存款主張抵

銷時，應視與借戶訂立之「支票存款

約定書」，是否訂有不得逕行終止契約

或禁止抵銷之約定，如無此項約定，

銀行即可先行終止與借戶間之支票存

款契約，然後再主張抵銷，且終止契

約之意思表示與抵銷之意思表示，應

可在同一函內先後表示。

二、設定期存款之存單，經已由

存款人出質予第三人，並辦妥設定質

權之登記，則銀行得否行使抵銷權？

（一）銀行是否得對設質存單行使

抵銷，應視銀行有無對該筆定期存單

拋棄行使抵銷之權利；倘存款銀行對

該設定質權之存款，並未放棄主張抵

銷之權利，則存款銀行自仍得依民法

第3 3 4條之規定主張抵銷，目前實務

上，最高法院6 5台上字第1 9 8 9號判

決，即持如此見解，認抵銷權人得優

先於質權人行使權利。

（二）另銀行公會亦曾分別提示各

行庫，應行注意下列各點（註四）：

1 .接受質權設定之銀行，如為求

避免存款銀行主張以其借貸款請求權

抵銷其存款時，應於設定質權之初，

要求存款銀行於設定質權契約書上載

明：「拋棄行使抵銷之權利」。

2 .存款銀行如未書明：「拋棄行

使抵銷之權利」，則依最高法院六十五

年台上字第1 9 8 9號判決之見解，存款

銀行如對存款人有借貸款請求權存在

時，自仍得主張抵銷。

（三）惟如欲保留對存款人（即出

質人、借貸款債務人）主張抵銷之權

利，基於「誠信原則」，銀行於接受質

權設定通知時，除不可向質權人表示

拋棄抵銷之權利外，亦宜於質權設定

註三、資料參引自陳信義編著，債權保全實務－個案研討（一），84年8月初版，頁174至182頁。

註四、參見7 4 . 1 0 . 2 3 .全會法字第1 1 7 2號函，7 5 . 3 . 1 9 .全會法字第0 6 4 1號函，7 5 . 7 . 2 1 .全會字第

1294號函規範意旨。



書之回條聯載明：「存款銀行得依法

行使抵銷權」之意旨，俾債權人得事

先瞭解（註五）。

（四）至於銀行就已設質存款是否

保留或拋棄行使抵銷權，除存款銀行

需判斷對該存款人將來是否有主張抵

銷之必要外，尚取決於質權人有無要

求銀行拋棄行使抵銷權等因素。

三、法院扣押命令到達之際，銀

行得否行使抵銷權？

（一）按扣押命令於送達後即發生

扣押效力，強制執行法第1 1 8條著有明

文_又民法第3 4 0條規定「受債權扣押

命令之第三債務人，於扣押後對其債

權人取得債權者，不得以其所取得之

債權與受扣押之債權為抵銷」，故就將

被扣押之存款為抵銷，易惹爭議。惟

依民法第3 4 0條規定之反面解釋，如於

扣押前對其已取得借貸款債權者，似

得以其既已發生之債權與原本應受扣

押之存款債權為抵銷；是基於維護自

身權益考量，銀行或可援依民法第3 4 0

條反面解釋徑行抵銷。

（二）惟應注意者，借款清償日期

如較扣押命令送達日為後，則銀行欲

行使抵銷，應先援用授信約定書中視

同到期條款，主張借款債務人信用發

生貶落或有違約情事，使其借款喪失

期限之利益_然後，再視欲抵銷之存款

是否亦已合於抵銷之狀態（例如是否

應先逕予終止、有無禁止抵銷之規定

等限制），始得據以主張抵銷。

四、借款人受破產之宣告時，銀

行得否主張抵銷存款？

依破產法第1 1 3條特別規定：「破

產債權人於破產宣告時，對於破產人

負有債務者，無論給付種類是否相

同，得不依破產程序而為抵銷，破產

債權人之債權為附期限或附解除條件

者，均得為抵銷」。故銀行可將破產人

在本行之存款免參加破產財團，而逕

行抵銷清償其借貸款債務。

肆、結論

抵銷權之行使，以銀行角度為

觀，係保障權益之積極作為，惟從另

一角度觀之，其本質上卻是限制債務

人行使權利；因此，所為抵銷行為若

不符合法律規範要件，債務人亦容易

遽以抗辯，則所為抵銷行為之正當

性，即失所附麗，故於行使抵銷行為

時，宜慎實行使；又銀行所遇抵銷個

案不同，尚需就個案事實明確釐清，

判斷是否已合於行使抵銷之狀態，始

得有效降低抵銷行為所帶來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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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財政部75.5.14.台財融字第7542621號函示。


